
论文著作权转让与许可协议

甲方：

联系电话： 单位：

通信地址：

论文题目：

乙方：《三明学院学报》编辑部

联系电话：0598-8399961 通信地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荆东路 25号

乙方为三明学院内设部门机构，由三明学院授权乙方处理本协议相关事宜。

乙方采用《三明学院学报》在线投稿系统，甲方在乙方在线投稿系统进行投

稿时，已经仔细阅读本协议有关内容，完全知悉并同意以下事项：

1．除另有约定外，乙方在收到甲方稿件后 60天内将通知甲方处理情况；若

超过 60天甲方未收到乙方通知，甲方可自行处理该稿件。

2．甲方对以下内容作出承诺与保证：

（1）经全体作者协商一致，同意指定甲方为合同签订人与论文联系人；由

甲方负责论文的修改、答疑、校对、处理单行本及稿酬等与稿件有关的所有事宜。

（2）全体作者对该论文的署名及排序没有异议。在论文修改过程中，如有

增减作者或变更署名单位，需全体作者签署一致同意书或第一署名单位出具证明。

（3）该论文未曾在国内外任何正式出版物上发表过，无一稿多投行为。

（4）该论文无任何政治性、思想性错误，也无泄漏国家秘密或他人商业秘

密等情况。

（5）该论文为原创作品，不存在任何抄袭、剽窃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况，也无其他知识产权纠纷。

（6）该论文主要部分未以电子文档形式上传于互联网，未作为学位论文的

一部分、会议论文等被相关数据库收录。

（7）该论文在撰写过程中若涉及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应遵照三明学

院学报编辑部《关于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规定》。

3．甲方有任何违反第 2条的行为或情形，乙方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1）对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论文予以撤稿，并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乙方认为

适当的方式进行通报。

（2）乙方追回已经支付的稿酬，未支付的稿酬将不再支付。

（3）赔偿乙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经济损失（包括乙方因处理有关纠纷而支

付的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等）。

（4）乙方将在甲方上述行为被发现之日起 10年内不再接受甲方（如果为合

作作品，则为全体作者）的任何稿件。

4．甲方若不同意稿件在乙方编辑出版的《三明学院学报》发表，必须及时

提出意见；已投稿件一经发排还未签发付印单时，若甲方要求撤稿的，必须交纳

审稿及其他编辑排版费用 1000元，否则由此造成的一稿多发等不良后果或经济

损失，由甲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乙方保留追究甲方学术不端的权利。

5．全体作者同意，若投稿论文一经乙方编辑出版的《三明学院学报》录用，



即将论文整体、论文的任何部分内容及与论文相关的内容（如研究主题、思想、

方法、过程、数据、结果的详细资料，包括理论推导和实验过程等内容）或其他

可以从论文中提取部分的全部复制传播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表演权、翻译权、汇编权、改编权等著作权在全球范

围内转让给乙方。

6．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22条规定的情况外，在本协议生效之

后，甲方不得再以任何形式许可他人使用或出版发行本协议项下的论文，但甲方

可以在其后继作品中引用（或翻译）该论文中部分内容，或将其汇编在甲方非期

刊类的文集中。

7．为了出版发行需要，乙方有权对甲方的论文作文字性与技术性的修改。

8．《三明学院学报》已被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

务平台、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台湾华艺中文期刊数据库、

长江文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超星期刊等收录，该论文在乙方编辑出

版的《三明学院学报》发表后，将被编入以上数据库。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稿

酬（含转让费），并赠送 2本样刊。若乙方再以其他形式出版该论文，将不再支

付甲方稿酬。如甲方不同意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及时声明，乙方将作适当处理。

9．若该论文获得市级以上奖励或取得一定的经济或社会效益，甲方应积极

主动通报乙方，并提供相应证明文件；乙方将对甲方后续稿件优先审稿、发表。

10．若双方就本合同项下的有关内容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

进行协商；若协商不成，则双方的有关争议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由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11．本上传件与纸质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名： 乙方：《三明学院学报》编辑部

身份证号码： 乙方签名：

全体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